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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關係之研究 

作者/袁志忠中校 

 

 
 

 

提要 

一、陸軍自民國 92 年推展現行指參作業程序後，便持續強調指參作業

之能力，然指參作業成果(計畫與命令)之良窳，關鍵實在於指揮官

與參謀對於狀況判斷之素養。 

二、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計畫程序，同為部隊完成計畫之必要手段，無

論是攻擊、防禦、遭遇戰、追擊、轉進等「基本戰術」或是「防衛

作戰」之應用戰術等作為，皆須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而無論是何

種作戰形式，其成功的要件之一，即為正確之狀況判斷；而計畫之

可行與適切與否，就在於指揮官與參謀判斷之能力及其與指參作業

是否能夠相結合。 

三 、 我 軍 現 行 之 指 參 作 業 程 序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MDMP)，係依據美軍軍事決策程序而來；而就狀況判斷部

份而言，判斷為指揮官及參謀內心之思維，並運用於指參作業程序

計畫作為各步驟中並以此產出作戰計畫(命令)及在作戰準備及執行

階段時，指揮官下達作戰指導之依據。然，其中之關鍵即在於如何

將狀況判斷及指參作業程序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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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古今中外戰史中，凡是能掌握情報並行正確判斷者勝，反之則不勝。
而以美軍在境外的作戰行動及其模式，從 1991 年起的「沙漠風暴」乃至

於 2003 年的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美軍的軍事作為，都被仔細審視研究過。

然指參作業程序不斷地發展，故此類研究多著墨於指參作業中各步驟之關
係，缺少對狀況判斷的研究，且多強調指參作業程序而較少探究狀況判

斷。如此先入為主的觀念建立之後，再來研究其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程序

的關係，實難跳脫個別主義的藩離。而狀況判斷一詞，係由美軍軍語

Running Estimate
1一詞意譯而來，而其定義、產生方式及其運用常為學者

所困擾；本文撰擬之目的，亦是在於闡明其定義、產生方式、程序及其運

用之道，以期為研究狀況判斷及指參作業領域之研究者提供更為廣闊的思
維空間，更藉由狀況判斷對於指參作業程序的關係與重要性，以為國軍建

軍備戰之參考。 

貳、狀況判斷 

狀況判斷，對指參作業程序成果之影響，可說是既深且遠，而狀況判

斷的良窳又直接影響作戰計畫及作戰指導是否適切、周延。是故，狀況判

斷實為攸關作戰成敗與任務達成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現僅就狀況判斷及

其與指參作業程序之關係作一論述： 

一、內涵： 

狀況判斷之內涵，可溯於我陸軍於民國 55 年 1 月 1 日所印頒的《參

謀手冊》，故欲明瞭其中要義，可由前書及我軍現行準則條文加以探究，

以明其要，茲就依其目的、意義、因素、分類、程序、功用、方式、處理

程序與運用分述如下： 

二、目的：2
 

指揮官之任務，無論係由上級之命令，訓令所規定，或由指揮官基於

對狀況之瞭解所推斷而產生者，其狀況判斷之目的，均在針對當前之狀

況，選擇一積極、合理、可行、並對任務達成最有利之行動方案。此方案

經充份考慮各種有關因素付諸實施時： 

〈一〉如獲得成功，必能達成任務。 

                                                 
1
Norman M.Wade，《the battle staff Smart Book》(The Lighting Press，Third Revised Edition 2010)，P2-3~2-5。 

2陸軍作戰發展司令部等編，《參謀手冊》(桃園：陸軍總司令部頒，民國 55 年 1月 1 日出版)，頁 195。 



第 3頁，共 15 頁。 

〈二〉具有最大成功之公算。 

〈三〉如有多種行動方案，均能完成任務時，則選擇其最有利於爾後作

戰之方案。 

三、意義： 

關於狀況判斷的意義與目的，吾人就指揮官及參謀判斷兩部分說明： 

〈一〉指揮官判斷： 

指揮官狀況判斷，係對所有足以影響戰術任務完成之因素，作合理而

有系統之推斷，藉以選定最適當之行動方案。3
 

〈二〉參謀判斷： 

指揮官對戰術與勤務等問題之研究，有賴各參謀軍官以參謀判斷方

式，提供有關資料及結論與建議。4
 

四、因素： 

判斷因素的意義，乃為構成或影響某種結果之狀況、事實或徵候。軍

事判斷之因素，產生於對任務之分析、作戰地區之特性及敵我戰力對比之

研討。任何狀況判斷，其決定性之因素，係指對其選擇行動方案具有成敗

顯著影響之因素。5
 

五、程序與功用： 

〈一〉思維程序： 

狀況判斷，須依邏輯思惟之程序，對所有足以影響完成任務之重要事

項，均應加以考慮。其思惟之基本程序如下：6
 

1.任務。 

2.狀況及行動方案。 

3.敵我行動方案之分析。 

4.我軍行動方案比較。 

5.決心(結論、建議)。 

〈二〉判斷方式與範圍： 

                                                 
3張始樹等編，《陸軍軍隊指揮—指揮組織與參謀作業》(桃園：陸軍總司令部頒，民國 61 年 3月 20日出版)，頁 147-148。 
4同前註，頁 150。 
5
 《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198。 

6
 同前註，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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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狀況判斷方式呈現的方式，依現今準則所述，概可分為內心判斷與

書面判斷兩種方式；如時間倉促或狀況簡單，可採用內心推斷方

式；時間充裕或狀況繁雜，即採用書面方式。7
 

2.狀況判斷之內容範圍，通常由各參謀人員依其業務性質，分別提出

人事判斷、情報判斷、作戰判斷、後勤判斷，及政戰判斷等建議指

揮官，並經同意或修正後納入指揮官狀況判斷中之適當項目內，以

策定其決心。當時間迫切，須迅速採取行動時，指揮官可以內心判

斷之方式，立即宣佈其決心，並下達適宜之命令，惟應遵循基本思

惟程序之要項，力求完善，以獲得適切之決心。 

〈三〉處理程序： 

1.狀況判斷，為一繼續不斷之處理程序，狀況如有變化，指揮官及其

各參謀，應即修正其判斷，以決定是否續實施已採取之行動方案，

或須加以變更。例如： 

A.預期與敵接觸時，因無充分之情報資料以資判斷，指揮官最初之

決心，僅能決定繼續前進；俟與敵接觸後，已獲得較多之敵情資

料，足資判斷時，乃能下達更明確之決心—攻擊或防禦。 

B.當上級賦予任務，惟在命令中對執行任務之行動未加限制時，如

攻擊未限制實施包圍或突破，或防禦亦未限制行地區或機動防

禦，則狀況判斷應繼續實施，以求進一步的發展，策定適當之決

心。 

C.基於任務，最初之狀況判斷應採取攻擊或防禦，如經判定採取攻

擊後，仍應繼續判斷，藉以決定實施攻擊時之最佳行動方案。並

於攻擊發起後作戰進展中，應對所得之情報資料，繼續不斷實施

判斷，以修正實施中之行動方案。 

2.指揮官應重視各參謀人員所提供之各種資料、結論、及建議，並親

自遂行連續之狀況判斷，發揮其豐富之經驗，及軍事學識與素養，

以權衡利害輕重，而獲得正確適切之決心。 

〈四〉功用： 

狀況判斷格式之功用，在使作業標準化，格式可使各級指參人員在判

斷作為方法與表達上獲得一致，容易溝通；8其格式之功用如下： 

1.思惟程序：格式為思惟與作業之合理程序，亦是解決問題之一種科

                                                 
7
 李雲治主編，《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桃園：陸軍司令部頒，民國 98 年 4月 17 日出版)，頁 3-8-90。 

8
 《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前揭書，頁 3-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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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與工具。 

2.檢查表：格式內每段所列舉之詳細事項，可作為判斷者之檢查表，

以確保對影響任務達成之重要事項，不致遺漏。 

3.標準作業步驟：格式在使各階層指揮官與參謀之判斷作為方法獲得

一致，並使其作業容易實施為目的9。 

是故，指參人員如能不斷遵循狀況判斷之思惟程序，對事物之思考、

分析、研判、養成合理有系統之步驟與方法，並勤加磨練，必能培養與增

進其健全之思考力和正確之判斷能力，而使其所策定之決心，臻於迅速與

正確之境地。 

〈五〉運用： 

狀況判斷，為所有指參人員所採用；以下敘述為指揮官及參謀所應運

用的部分： 

1.指揮官判斷10
 

A.指揮官係依狀況判斷以選定一可達成戰術任務之行動方案。在其

判斷作為中，應充分考慮如何有效運用其戰力之各種有關因素，

包括作戰地區特性、敵軍狀況、我軍狀況，敵可能行動及其特點

與弱點。並期於作戰判斷及本身對狀況之瞭解，以完成指揮官之

狀況判斷。 

B.指揮官於狀況判斷中，對敵人影響我任務達成之潛在能力，通常

應作審慎之考慮。 

2.參謀判斷11
 

指揮官對戰術與勤務等問題之研究，有賴各參謀軍官以參謀判斷方

式，提供有關資料、結論與建議。參謀判斷之一般目的有三： 

A.歸納當前狀況中，足以影響各行動方案之重要事實，並作成結論，

提供建議，藉以協助指揮官選擇至當之行動方案；在此所擬具之

判斷，可供指揮官判斷第二段之參考，或作為策定計畫之指導依

據。 

B.分析所有因素，對各行動方案之影響，此一目的，所擬具之判斷，

可供指揮官狀況判斷第三段之分析參考。 

                                                 
9
 《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200-201。 

10《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201。 
11《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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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研判及決定最能有效運用之現有可用之手段，包括人員、裝備及

物資等，以支援所選定之行動方案；此項判斷之目的，在於可以

一部併入指揮官狀況判斷第三段內，或於指揮官宣布決心及作戰

構想後，作為有效完成指揮官任務之建議。 

基於以上目的，各參謀軍官在擬定參謀判斷時，應相互協調，俾能確

保所有影響我任務達成之各種因素，均已充分考慮，藉以提供合理、可行、

明確之結論與建議，並作最有效之支援，而督導與管制其實施；同時，更

能提供指揮官俾利決心之下達。 

參、指參作業程序 

指參作業程序為指揮官於受領任務後，經由所屬參謀協助，瞭解、分

析戰場狀況，發展合理可行之行動方案，適時下達至當決心，進而完成所

需計畫或命令，並付諸實現之過程。其程序可區分為計畫作為、作戰準備

及作戰執行等三個階段；12而在計畫作為階段中，其程序如下：(一)受領任

務。(二)任務分析。(三)研擬行動方案。(四)分析行動方案。(五)比較行動

方案。(六)核准行動方案。(七)頒布計畫等七個步驟；當在作戰準備與執行

階段時，其步驟簡化為 (一)受領任務。(二)狀況判斷。(三)作戰指導。(四)

下達命令等四個步驟，13其主要目的即在產製合理可行且成功公算較高之

計畫(命令)及指揮官作戰指導。 

指參作業程序為具藝術與科學之特性；藝術乃抽象內隱之思維，憑藉

個人經驗、對於外界之知覺與主觀認知；而科學為制式外顯之方法、程序

與步驟，奠基於事實、標準與客觀之觀察。而指參作業程序乃以指揮官為

決策之核心，著重科學實踐，並強調與參謀間之互信、互賴、互動、協同

與合作關係；其目的在追求至當、可行、有成功公算之行動方案，進而產

生作戰決策，使指揮官能夠適時、適切下達至當決心，並獲得任務所需之

計畫，14然其中要使計畫(命令)至當、決心下達適切，最重要的關鍵即在狀

況判斷結論之良窳。 

 

肆、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之關係 

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程序兩者間之關係，可由指參作業程序的計畫作

                                                 
12《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前揭書，頁 2-1-5。 
13

 同前註，頁 2-3-67~2-3-68。 
14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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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作戰準備及作戰執行等三個階段來做說明，茲分述如下： 

一、計畫作為階段： 

在此階段中，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計畫作為步驟，同於受領任務時啟

動： 

(一)情報判斷： 

情報判斷之作業內容為：15
 

1.任務： 

上級賦予或經指揮官任務分析所推斷之任務與目的。如推斷任務

在兩項以上時，應依完成優先順序列述之；任務之記述通常包括

何人、何事、何地、何時及為何等項。 

2.作戰地區： 

(1)天氣： 

依據天氣預報資料，於表列項目中以「ˇ」或簡要文( 數 )字

顯示之；如尚有其他詳細資料或補充，可以附件列出。 

(2)地形： 

依據地形五大要素及港灘狀況，研討其對敵、我之影響；地形

要點與接近路線可以圖示之。 

3.敵軍狀況： 

扼要敘述敵之部署、編組、兵力、最近重要活動及其特、弱點。 

4.敵可能行動： 

(1)列舉： 

A.列舉敵有能力採取，且採取後對我任務達成有影響者；其敘

述要領同條列式判斷。 

B.反登陸作戰時，若敵尚未航渡，則可依「戰場情報準備」相

關作為，研判敵可能行動。 

(2)分析討論： 

將敵每一可能行動，分別研討之，以判定其採行之公算大小。 

5.結論： 

(1)作戰地區對我作戰行動之影響： 

簡要敘述作戰地區天氣、地形對我作戰行動之影響。我之任務

為攻擊時，應指明最佳接近路線。我之任務為防禦時，應指明

最佳防禦地區及通往或進入防禦地區之最佳接近路線。並列述

                                                 
15《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前揭書，頁 3-8-103~3-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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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期間敵較佳登陸日時。 

(2)敵較大可能行動： 

按分析出之敵可能行動公算大小，依序列舉 2 至 3 條。 

(3)敵之特、弱點： 

將分析出可供我各級指揮官運用之敵特、弱點，逐項列述。 

在進入指參作業計畫作為第二步驟任務分析時，初步情報判斷業已完

成，同時，將判斷之成果，運用戰場情報準備作業各步驟產物並呈現之，

如判斷中第二項作戰地區將以作戰空間透明圖、修正後混合障礙透明圖、

天氣狀況分析表等表達之。 

判斷本文第三段「敵軍狀況」，以戰場情報準備第三步驟產物，如：

高價值目標分析表、敵軍作戰序列、慣用戰術戰法(戰術圖解卡)及特、弱

點等顯現之。 

判斷本文第四段「敵可能行動」作業內容，則於戰場情報準備作業第

四步驟研判敵可能行動作業之產物，如：敵可能行動圖解、敵戰術運用分

析表、徵候圖解及徵候分析表等表示之。 

其成果均將與各參共享之，並藉以實施指揮官判斷與各參參謀判斷

(戰場情報準備)及發展指參作業程序計畫作為各步驟之支撐，如將敵可能

行動圖解提供參三研擬我軍行動方案、徵候圖解作為參三擬製決心支援圖

解、敵戰術運用分析表供參三製作我軍協同計畫管制表等。 

(二)作戰判斷： 

作戰判斷之作業內容為16： 

1.任務： 

敘述本單位受領之任務或推斷之任務；以指揮官宣布者為準。 

2.狀況及行動方案： 

(1)天氣現況：將天氣預報資料填入相關欄內，並簡述其對敵我之

影響。 

(2)地形現況：簡述與作戰有關之作戰地區特性及對敵我之影響。 

(3)敵情現況：記述敵軍部署、編組、兵力、最近（現在）之重要

活動及特、弱點。 

(4)我軍狀況：扼要記述我軍狀況，其內容包括部署（可以圖示

之）、編組、兵力、勤務支援、政戰、訓練及增援部隊等項。 

                                                 
16《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前揭書，頁 3-8-119~3-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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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相對戰力比較：分別就敵、我主要兵力及各項戰力作簡要分析

後，以「優劣」示之。 

(6)敵可能行動：列述情報部門依公算大小，所列舉之敵較大可能

行動（包括何事、何時、何地、兵力如何等四何）。 

(7)我軍行動方案：記述採取有效行動，以達成任務之方案（包括

何事、何時、何地、兵力如何等四何）。 

3.分析： 

(1)依據情報判斷之敵較大可能行動以作為分析之基礎。 

(2)以我每一行動方案依次與保留之敵每一可能行動對比分析，以

尋找因素，預判後果，作為第四段比較之依據。 

4.比較： 

(1)分別就地形、敵我部署、敵可能行動、統合戰力、需要時間、

奇襲、爾後發展……等因素，判定其可能之後果，而以難易、

強弱、有利或不利等方式示之。 

(2)就本身之軍事素養、作戰經驗及判斷能力，經由討論(綜合比較)

產生小結論(最佳行動方案)。 

5.結論： 

(1)最佳行動方案： 

記述第四段所選定之最佳行動方案；其內容須包括六何（何人、

何時、何事、何地、如何、為何）。 

(2)建議事項：可建議與採最佳行動方案或彌補弱點之措施。 

上述作戰判斷作業中，關於判斷第一段「任務」，其內容顯示於指參

作業程序計畫作為第二步驟「分務分析」簡報之「重述任務」中。 

而第二段「狀況及行動方案」部分，天氣、地形、敵軍現況及敵可能

行動乃同情報部門之情報判斷，至於我軍狀況、相對戰力比較及行動方案

列舉等，將於指參作業程序第三步驟—研擬我軍行動方案中，顯示於我軍

行動方案(圖解)、協同計畫管制表及決心支援圖解中。 

判斷第三段「分析」，其內容將於指參作業程序計畫作為第四步驟—

分析行動方案(兵棋推演)時提出，並於分析行動方案後，綜合各參意見所

獲得之結果，以修訂原內心所做之作戰判斷。 

判斷第四段「比較」，其內容於指參作業程序計畫作為第五步驟—比

較行動方案時，就地形、敵軍部署、我軍部署與敵各可能行動、我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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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等主要因素及兵棋推演所獲各參共識，提出比較方式。 

(三)其他各參判斷： 

其他判斷之作業內容為17： 

1.任務： 

同作戰判斷。 

2.狀況及考慮事項： 

(1)情報：本項資料係由情報部門提供，如資料過多時可摘要記

述，或註明參閱某號情報文件。本項包含： 

A.作戰地區特性 ： 

摘要敘述作戰地區特性及對人事支援之影響所需之資料，可

自情報判斷或作戰地區特性等有關文件中獲得。資料過多時

可製成附件並應說明摘述參考資料原件之名稱、文號。 

B.敵軍兵力部署：  

依據情報部門所提供之敵軍兵力部署資料摘要敘述，並著眼

於對我軍人事支援傷亡影響之考量。 

C.敵可能行動 ： 

依情報部門所列舉，並認為經敵採用後，足以影響我人事支

援者，扼要敘述之。 

(2)作戰：本項記述係依據指揮官之參謀作業指導及作戰部門提供

資料摘要記述，本項包含如下。 

A.部署 ： 

依據作戰部門提供者扼要敘述之，資料過多時可列為附件。 

B.行動方案：  

依據作戰部門提供我軍之行動方案逐案例出。 

C.預期之作戰：  

預判本作戰全程之可能發展及對人事上可能發生之重大影響

或困難；同時針對此一影響或困難並說明必要之人事整備事

項。本小段進行作為時應與作戰部門取得密切之協調與磋商。 

(3)後勤：本項資料係由後勤部門提供，如資料過多時可摘要記

述。本項包含本項包含如下。 

A.當前後勤機構與設施之部署。 

B.後勤方面預期之發展及後勤可能對支援勤務產生之影響。 

                                                 
17《陸軍部隊指參作業教範》，前揭書，頁 3-8-120~3-8-144。 



第 11 頁，共 15 頁。 

(4)政戰：本項資料係由政戰參謀提供，通常為士氣及軍紀方面之

資料。本項包含： 

A.當前政治作戰單位及設施之部署。 

B.民事方面對人事支援作業之影響。 

C.可能影響人事支援之反情報資料。 

(5)立案假定：列述各參判斷所必需之假定事項。 

(6)各參狀況。 

3.分析： 

依各參立場之考慮事項對我軍任務及各行動方案進行分析。 

4.比較： 

依各參立場之考慮事項對我軍各行動方案，何者最易達成支

援任務進行比較。 

5.結論： 

(1)說明各參能否支援任務之達成。 

(2)就各參觀點言，說明何案最有利於其支援。 

(3)其餘各案在各參上之重要說明、主要限制因素與缺點。 

(4)列舉須提請指揮官注意之重要重視之問題及其缺點，並提出解

決方法與建議。 

基於上述所列，其他各參判斷，包括人事、後勤、政戰及通信電子資

訊判斷等，其判斷內容第一段「任務」，其內容以作戰判斷為主，第二段

「狀況」，關於天氣、地形及敵軍部分，以情報部門所提供為主，而我軍

狀況部分，以作戰部門所提供為主，其餘人事、後勤、政戰等均以各參判

斷所得之結果為主，至於各參「考慮事項」，則以各參業務職掌與作戰任

務相關部分提列之。 

在判斷之第三段「分析」部分，各參以其專業立場就作戰部門所擬我

軍各行動方案分析其利、弊、優、劣，並在指參作業計畫作為第四步驟—

分析行動方案(兵棋推演)時，獲得具體結果(修正協同計畫管制表與決心支

援圖解)，並以修訂其判斷。 

在判斷之第四段「比較」時，就各參立場與分析行動方案時所獲之結

果，對作戰部門所提出之我軍各行動方案，對各比較因素，賦予權重與權

值，於指參作業程序計畫作為第五步驟—比較行動方案時表達之。 

在判斷之第五段「結論」，各參須說明能否支援任務達成、何案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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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其支援以及其他各案之重要缺失與提請指揮官注意事項及建議。 

(四)指揮官判斷 

1.任務： 

敘述本單位受領之任務或推斷之任務；以指揮官宣布者為準。 

2.狀況及行動方案： 

(1)天氣現況：將天氣預報資料填入相關欄內，並簡述其對敵我之

影響。 

(2)地形現況：簡述與作戰有關之作戰地區特性及對敵我之影響。 

(3)敵情現況：記述敵軍部署、編組、兵力、最近（現在）之重要

活動及特、弱點。 

(4)我軍狀況：扼要記述我軍狀況，其內容包括部署、編組、兵力、

勤務支援、政戰、訓練及增援部隊等項。 

(5)相對戰力比較：分別就敵、我主要兵力及各項戰力作簡要分析

後，以「優劣」示之。 

(6)敵可能行動：列述情報部門依公算大小，所列舉之敵較大可能

行動（包括何事、何時、何地、兵力如何等四何）。 

(7)我軍行動方案：記述採取有效行動，以達成任務之方案（包括

何事、何時、何地、兵力如何等四何）。 

3.分析： 

(1)依據情報判斷之敵較大可能行動以作為分析之基礎。 

(2)以我每一行動方案依次與保留之敵每一可能行動對比分析，以

尋找因素，預判後果，作為第四段比較之依據。 

4.比較： 

(1)分別就地形、敵我部署、敵可能行動、統合戰力、需要時間、

奇襲、爾後發展……等因素，判定其可能之後果，而以難易、

強弱、有利或不利等方式示之。 

(2)就本身之軍事素養、作戰經驗及判斷能力，經由討論（綜合比

較）產生小結論（最佳行動方案）。 

5.決心(指揮官決心)： 

記述指揮官定下之決心，其內容須包括六何（何人、何時、何事、

何地、如何、為何）。 

指揮官判斷之格式及作業要領與作戰判斷概同，最大之差異僅在於第

五段，作戰判斷第五段為「結論」，而指揮官判斷第五段為「決心」。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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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參對我軍各行動方案比較後，將相關意見、建議及提請指揮官注意事

項等供指揮官參考，以利其下達決心，而此作為，亦將於指參作業第六步

驟「核准行動方案」之作戰會議—「決心簡報」中實施，並為各參完成計

畫之依據。 

二、作戰準備及執行階段： 

待進入作戰準備及執行階段時，參謀應將以指參作業計畫作為階段

中，各作業成果及所策頒之計畫為依據，待受領任務後，結合當前狀況加

以判斷並修訂狀況判斷及各參戰場情報準備作業成果，同時，據以支撐驗

證假定事項是否成真及判明敵可能行動，並將判斷結論提供指揮官參考、

運用，俾利決心下達(執行原計畫、採行應變計畫、實施應變計畫、修訂計

畫或直接下達作戰指導等)。 

在民國 92年新指參作業程序未引進陸軍之前，原指參作業程序為：18
 

(一)任務。 

(二)資料蒐集。 

(三)計畫指導。 

(四)參謀判斷。 

(五)指揮官判斷。 

(六)指揮官下達決心。 

(七)宣布作戰構想。 

(八)草擬計畫及下達預備命令或個別命令。 

(九)批准計畫。 

(十)下達命令。 

(十一)督導命令之實施。 

而吾人由其作業內容可知，狀況判斷本為指參作業之一部，同時，也

強調狀況判斷應對作業程序之活用：作業程序雖經訂定，但亦非一成不

變，有時各種作業須同時進行或片斷實施，例如： 

一、當指揮官擬訂其判斷產生決心時，並須同時完成其作戰構想。 

二、當擬訂判斷時，各種計畫與命令即已開始作為。 

三、當在督導目前現正從事之作戰中，亦可同時擬訂第二階段作戰之

命令及第三階段作戰之計畫。尤以在大規模作戰中，判斷、決心、

                                                 
18《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17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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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以及命令等常以片斷之方式完成之。19
 

由上述準則條文，吾人可得知，在作戰準備與作戰執行階段，指參作

為程序須更具彈性，且與狀況判斷兩者作業先後之順序更不應一成不變，

而是應考量相前狀況，相互為用。是故在作戰準備與作戰執行階段，面對

戰況的瞬息萬變與時間緊迫，完整的指參程序作業步驟恐不及因應，實仍

猶賴狀況判斷為支撐，以能周延計畫並下達至當決心，達成作戰任務。 

伍、對我之啟示 

一、狀況判斷為指參作業良窳之關鍵： 

國軍自民國 93年積極推展新指參作業程序以來已有 10 年的時間，許

多認為狀況判斷以為各參「戰場情報準備作業」所取代或狀況判斷不存在

於指參作業程序各步驟中亦或是兩者關係混淆不清。然狀況判斷實存在於

指參作業程序各階段及各步驟中，同時狀況判斷之結果更直接影響指參作

業之成果。 

二、狀況判斷產生方式應與指參作業程序各步驟相結合： 

以往各參判斷所產生之順序，多由情報部門先行完成情報判斷，接續

由作戰部門據以完成作戰判斷後，餘各參再分別以作戰判斷為據，完成各

參判斷。而結合指參作業各步驟後，各參可於各步驟中不斷地集合群體智

慧，實施研討，不再以個人的內心思維，獨立完成。而此一作法，不僅可

獲得較周延及客觀之結論，亦可縮短作業時程。 

三、狀況判斷呈現及表達方式應與時俱進： 

因應現今作業與資訊系統發展日新月異，以往狀況判斷僅以口頭或文

字方式呈現，而現今結合指參作業程序後，可以各作業步驟產物相結合，

並以圖、表解方式呈現及表達，更可以接受訊息的一方，一目瞭然，未來

若能以電子資訊系統取代人工作業，則更可節約作業時間使參謀作業時間

縮短，同時，亦可使部隊作戰準備時間更行充分。 

四、指揮官及參謀應充實判斷之素養： 

現今部隊參謀對於其素養之充實，多著重於對指參作業之理解與運

用，殊不知，指參作業成果(策頒之計畫與下達之決心)之良窳，實賴判斷

                                                 
19《參謀手冊》，前揭書，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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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力；是故各級指參人員應加強其本質學能、專業素養，對判斷能力之

培養尤應更加重視，以使我國軍各部隊戰力得以有效之發揮。 

五、加強軍官幹部訓練： 

狀況判斷與指參作業，其作業人員多由軍官幹部實施，而國軍幹部自

養成教育、分科教育、兵科正規班教育乃至於指參教育，均應於狀況判斷

與指參作業兩者之訓練，再加強其熟練度、深度與精度，使我軍官幹部對

判斷及指參作業均具應有之素養，以使各部隊所產製之計畫(命令)均合理

可行，應乎實際需要。 

陸、結語 

現代戰爭型態隨著科技與武器效能不斷地提升，使得作戰節奏加快、

參戰部隊組成多元，戰場環境益形複雜，僅由個人內心思惟的判斷與分析

模式恐無法因應，是故，須藉由指參作業程序此一決策工具與指揮官及參

謀群體思惟，方可有效應對之；透過指參作業程序與狀況判斷，不僅對所

產製之計畫更行週延，同時，經由不斷的腦力激盪與研討，更可於平時提

升指揮官與參謀之默契、素養與思考之邏輯性，進而整體提高決策之品質

與效率，戰時則更可迅速完成判斷與指參作業程序並產製至當計畫，有效

確保各項作戰任務之達成。 


